
工商局的封条怎么解封

产品名称 工商局的封条怎么解封

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长海中心B3栋808

联系电话  15608478829

产品详情

一、工商局的封条怎么解封

（一）提交相关证据及申请书到查封部门申请封条解封；

（二）查封部门同意解封的，应当在三日以内制作协助解除查封通知书，送交协助查封的有关部门办理
解封；

（三）解封时要通知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到场。当事人经通知不到场，也未委托他人到场的，办案人
员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进行解封。

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在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案件事实，在法定期限内对涉案财物依法作出处理。
经查明查封、冻结的财物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冻结。

第三十九条

解除查封的，应当在三日以内制作协助解除查封通知书，送交协助查封的有关部门办理，并通知所有权
人或者使用权人。张贴制式封条的，启封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经通知不到场，也未委托他人
到场的，办案人员应当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予以启封。提取的有关产权证照应当发还。必要时，可以予以
公告。

二、行政行为的特征

（一）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任何行政行为均须有法律根据，具有从属法律性，没有法律的明确



规定或授权，行政主体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裁量性，这是由立法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行政管理的广泛性、变动性、应变
性所决定的。

（三）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具有单方意志性，不必与行政相对方协商或征得其同意，即可依法自
主作出。即使是在行政合同行为中，在行政合同的缔结、变更、解除与履行等诸方面，行政主体均具有
与民事合同不同的单方意志性。

（四）行政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带有强制性，行政相对方必须服从并配合行政行为。否则
，行政主体将予以制裁或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性与单方意志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行政行为的强
制性，就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

（五）行政行为以无偿为原则，以有偿为例外。行政主体所追求的是国际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对公共利
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应当是无偿的。当特定行政相对人承担了特别公共负担，或者分享了特殊公共
利益时，则应该有偿的，这就是公平负担和利益负担的问题。

三、行政行为包含了几层含义

（一）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

（二）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职权、职责要素。

（三）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作为法律概念的法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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